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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局處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緊急通報系統通報機制及處理原則」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名稱：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突發性重

大消費事件處理原則 

名稱：臺北市政府各局處突發性重

大消費事件緊急通報系統通

報機制及處理原則 

本府針對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

之處理，除本原則之規定，並訂

有「臺北市處理突發性重大消費

事件作業要點」（以下簡稱「重大

消費事件作業要點」），經查本原

則與「重大消費事件作業要點」

之規定多有重複，且該二規定均

多年未經修正，為免疊床架屋及

因應實務作業需要，爰停止適用

「重大消費事件作業要點」之規

定，將該要點部分規定移列至本

原則予以合併規定，並配合修正

本原則之名稱。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期迅速通報、查核及處理突

發性重大消費事件，特訂定本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建立處理突發性重大消費

事件緊急通報系統及明訂處

配合本原則與「重大消費事件作

業要點」合併規定，爰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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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理原則，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突發性重大消費事

件，指嚴重危害市民生命、身

體、健康、財產或有危害之虞

之突發性消費事件。 

二、本原則所稱突發性重大消費事

件，須符合下列要件： 

（一）須為突發性消費事件。 

（二）消費事件嚴重危害市民生

命、身體、健康、財產或有

危害之虞者。 

（三）消費事件不立即處理，將影

響本府聲譽或形象者。 

酌作文字修正。 

三、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

下簡稱各機關）應指派專人擔

任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緊急

聯繫窗口（格式如附件一），送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以下簡稱

法務局)彙整。 

三、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緊急通報

系統通報機制如下： 

 （一）各局（處）應指派專人擔任

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緊急

聯絡人（緊急通報專責人

員），並填妥臺北市政府○

○（局）處處理突發性重大

消費事件緊急通報專責人

員名冊（格式如附件一），送

本府法務局消費者保護官

一、本點現行規定第一款：因屬

事件發生前即應建立之例

行性橫向聯繫機制，爰修正

文字並單獨列為一點，以利

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之迅

速通報、查核及處理。 

二、本點現行規定第二款至第五

款：因屬事件發生後之相關

通報機制，爰另移列於第四

點予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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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 

 （二）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發生

時，緊急通報專責人員應立

即通報各局（處）科（組）

長、各局（處）緊急應變小

組及法務局消費者保護官，

並視需要決定是否通知本

府緊急事件處理小組。 

 （三）各局（處）科（組）長及緊

急應變小組接獲通報後，應

即向各局（處）首長進行轉

報；法務局消費者保護官接

獲通報後，應即向法務局局

長進行轉報。 

 （四）各局（處）及消費者保護官

得衡酌事件性質及其嚴重

程度自行決定是否向市長

本府緊急事件處理小組或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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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通報。 

 （五）臺北市政府處理突發性重大

消費事件緊急通報系統流

程圖（如附件二）。 

四、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之通報機

制如下（流程圖如附件二）： 

（一）各機關知悉發生業務有關之

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時，各

機關緊急聯繫窗口應立即通

報法務局消費者保護官(以

下簡稱消保官)。 

（二）消保官知悉發生突發性重大

消費事件，必要時得立即召

集事件相關之機關成立該事

件查處小組。查處小組由各

該機關指定科長級以上人員

一人組成，並由消保官擔任

召集人。各機關並得成立緊

急應變小組。 

 本點由現行規定第三點第二款

至第五款、第四點第四款及「重

大消費事件作業要點」第三點及

第五點至第七點之部分規定移

列，並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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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二款情形，各機關緊急聯

繫窗口應即向科室主管及機

關首長報告；消保官接獲通

報後，應即向法務局局長進

行轉報。各機關及消保官應

衡酌事件性質及其嚴重程度

自行決定是否向市長或行政

院消費者保護處進行轉通

報。 

（四）各機關處理突發性重大消費

事件時，其處理情形及處理

進度，仍應依第一款及第三

款規定進行通報。 

五、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之處理原

則如下： 

 （一）查處小組之成員接獲消保官

查處通知時，應依消保官指

定之時間、地點集合進行查

處事宜。 

四、各局處處理突發性重大消受事

件之原則如下： 

（一）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發生

時，應依第三點第二款至第

四款規定進行通報，並派員

赴現場或向受害人及企業

一、 點次遞改。 

二、 修正規定第一款：本款新

增，配合本原則與「重大消

費事件作業要點」合併規

定，爰將該要點第八點移列

至本點修正規定第一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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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處小組應派員赴現場或向

受害人及企業經營者查訪；

查處小組進行查處時，消保

官應指定與事件最有關之小

組成員製作查處紀錄。 

（三）查處小組應立即採取緊急必

要措施，對嚴重危害市民生

命、身體、健康、財產或有

危害之虞之商（產）品或行

為，應立即依相關規定予以

封存、抽樣檢驗或為其他妥

適處理，並對已流入市面之

商（產）品追查其使用者或

供應者；並視需要適時發布

消費警訊，以避免事態擴大。 

（四）前款之檢驗結果確定對消費

者有危害性時，查處小組應

即依相關規定將已封存之商

（產）品予以銷毀，並將處

經營者查訪，同時立即採取

緊急必要措施，並視需要適

時發布新聞或召開記者會

說明，以避免事態擴大。 

 （二）將全案予以完整分析並研擬

解決方案，據以妥善處理，

並視需要適時發布新聞或

召開記者會說明。 

（三）對有危害性商（產）品，應

立即依相關規定予以封存

及抽樣檢驗，並對已流入市

面之商（產）品追查其使用

者或供應者；檢驗結果確定

對消費者有危害性時，應即

依相關規定將已封存之商

（產）品予以銷毀，並將處

理情形對外公開說明。 

 （四）各局處處理突發性重大消費

事件時，得視需要透過各該

下款次遞改。 

三、 修正規定第二款：配合本原

則與「重大消費事件作業要

點」合併規定，爰將該要點

第九點前段規定移列至本

點修正規定第二款合併規

定。 

四、 修正規定第三款：為配合本

原則與「重大消費事件作業

要點」合併規定，爰將該要

點第十點移列至本點修正

規定第三款合併規定；另為

期法規適用明確及避免法

文繁冗重複，爰將本點現行

規定第一款後段、第三款前

段及後段之規定分列為修

正規定第三款及第四款，文

字並酌作修正。 

五、 修正規定第四款：由本點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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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形對外公開說明。 

（五）查處小組應將全案予以完整

分析並研擬解決方案，據以

妥善處理，並視需要適時發

布新聞或召開記者會說明。 

（六）查處完畢後，參與查處人員

應就所屬機關主管有關業務

部分，錄案繼續處理，並將

處理進度及結果以書面告知

消保官。 

局處緊急應變小組處理，其

處理情形及處理進度，仍應

依第一款前段規定進行通

報。 

（五）重大消費事件如屬臺北市防

救天然災害及善後處理辨

法、臺北市火災處理要點、

臺北市重大災害緊急應變

處理要點等規定範圍時，各

局處仍應依上述各該規定

辦理。 

行規定第三款後段移列；另

將現行規定第四款移列至

修正規定第四款規定。 

六、 修正規定第五款：由本點現

行規定第二款移列。 

七、 另因現行規定第五款所涉

「臺北市重大災害緊急應

變處理要點」及「臺北市防

救天然災害及善後處理辦

法」業已分別停止適用及廢

止，另「臺北市火災處理要

點」之名稱應為「臺北市火

災處置要點」，且本府如發

生重大消費事件，即屬本原

則規範範疇，而得逕予適

用，乃當然之理，毋庸於本

原則再予明定，爰予以刪

除。 

八、 修正規定第六款：配合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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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與「重大消費事件作業要

點」合併規定，爰將該要點

第九點後段規定移列至本

點修正規定第六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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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一：臺北市政府 局 (處) 處理突發性重

大消費事件緊急聯繫窗口 

 
備註： 

一、如因業務性質不同，可增列多名聯繫窗口，並請於

備註欄註明負責通報事件性質範圍。 

二、下班時間聯繫電話如有手機亦請填寫。 

三、聯繫窗口請以股長以上人員擔任為宜，代理人則不

在此限。 

附件一  臺北市政府 局 (處) 處理突發性重

大消費事件緊急通報專責人員名冊 
 

 
 

備註： 

一、如因業務性質不同，可增列多名通報專責人員，並

請於備註欄註明負責通報事件性質範圍。 

二、下班時間聯繫電話如有手機亦請填寫。 

三、專責聯繫人員請以股長以上人員擔任為宜，代理人

則不在此限。 

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二：臺北市政府處理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

緊急通報機制流程圖 

附件二  臺北市政府處理突發性重大消費事

件緊急通報系統流程圖 

一、 因「本府緊急事件處理小

組」之設立依據「臺北市政

府緊急事件處理小組設置

要點」已於一０四年七月二

十一日停止適用，爰刪除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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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實線所示必須通報，虛線所示市長、行政院消費

者保護處須否通報，由各機關(消費者保護官)衡

酌事件性質及嚴重程度自行決定。 

 
附註：實線所示必須通報，虛線所示市長、本府緊急事

件處理小組、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須否通報，由

各局處(消費者保護官)衡酌事件性質及嚴重程度

自行決定，如決定立即報告市長時，應同時通報

本府緊急事件處理小組。 

行規定「附件二」流程圖之

附註「如決定立即報告市長

時，應同時通報本府緊急事

件處理小組」之文字。 

二、 另配合修正規定第四點，修

正本流程圖相關文字。 

 


